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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建质函〔2012〕503号

关于迅速开展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大检查的紧急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刘志庚副省长在全省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暨省政府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会议上讲话的通知》（粤府办明电〔2012〕239号）要求，我厅决定从即日起对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开展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目的

通过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督促有关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提高施工安全管理水平，增强防范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能力。同时，促进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第二阶段工作的深入开展，夯实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基础，确保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二、检查范围和内容
　　（一）检查范围

    在建的房屋市政工程，重点是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市政桥梁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以及工业园、开发区、城乡结合部的在建工程。
    （二）检查内容

    1.根据我厅的工作部署，开展以深基坑、高大模板、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为重点的施工安全专项整治情况；

    2.建筑施工企业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对所承建的工程项目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是否落实企业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带班制度；

    3.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人员配备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4.工程项目监理人员履行安全监理工作职责情况。
    三、检查时间安排

安全生产大检查分两阶段进行。

发文之日起至7月13日，由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组织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治理，一是发动工程项目的施工、监理企业对所承接的工程项目全面进行安全检查和隐患治理；二是抽查在建工程，对受检项目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正进行深基坑、高大模板等部位施工、结构复杂的工程以及日常安全监督发现安全生产管理问题较突出的工程；三是结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要求，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对有关工作进行布置和安排。

    （二）7月16日至7月20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对部分地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的布置和开展情况进行督查，督查分组安排见附件。督查按以下方式进行：

1.督查组听取受检地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汇报。

2.督查组抽取建筑施工企业及其承建工程项目，每个督查组抽查3家建筑施工企业，及3家企业承建的各1项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督查组根据本通知的检查内容，重点查阅受检企业近期开展涉及高大模板、深基坑、建筑起重机械专项治理、“打非治违”工作情况，抽查受检工程安全管理资料，并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状况。

3.反馈意见。督查结束后，向受检地区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反馈督查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这次安全生产大检查予以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针对本地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认真制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检查方案，并认真实施。

    （二）检查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措施，落实隐患整改的责任人，并要施工企业负责人到现场抓落实，限期整改，对自查自纠不力、对安全隐患拒不整改的建筑施工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要依法严肃处理。

    （三）请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于7月16日前将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布置情况以书面形式上报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附：督查分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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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O一二年七月三日
（联系电话：020-83133522，传真：020-83133587）

附件：

督查分组安排

第一组：检查湛江、茂名市

组  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梁志华处长   

组  员：施工安全专家2名

第二组：检查肇庆、云浮市

组  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彭鸡宝副处长   

组  员：施工安全专家2名

第三组：检查汕头、揭阳市

组  长：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   吴松站长   

组  员：施工安全专家2名

第四组：检查清远、韶关市

组  长：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   马伟民副站长

组  员：施工安全专家2名

主题词：施工  安全  检查  通知

  抄送：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

（共印5份·电子版）
